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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招标代理机构遴选采购项目的公告

一、项目概况

招标代理机构遴选采购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自治区皮肤

病防治研究所（自治区皮肤病医院）获取采购文件，并于 2023

年 6 月 2 日 10：00（北京时间）前提交响应文件。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；

1.目名称：招标代理机构遴选采购项目；

2.服务范围：通过本次招标，选取招标代理机构完成某部的

工程、货物、服务招标项目的招标代理工作（招标代理服务包含

但不限于编制招标文件、拟制公告及发布、发售招标文件、协助

抽取采购评审专家、具体组织实施采购活动、妥善解决质疑问题、

协调合同签订及资料归档、协调单一来源采购审价等），并承担

采购项目的咨询、风险控制、项目监管等服务工作；

3.服务家数：遴选 6 家机构健全、运行规范、实力较强的招

标代理机构（满足招标文件的合格供应商不少于 6 家），列入我

部招标代理机构名录，不承诺可以委托代理的项目数量、金额；

4.服务时间：从合同签订之日起 2 年；

5.服务标准：符合国家现行统一标准；

6.服务要求：优质服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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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合同履约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合同履行完毕；

8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。

二、申请进入招标代理机构储备库资格

（一）国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

能力；

（二）本行政区域外的申请人应在南宁市依法设立有分支机

构，办公地点在南宁市内，设有办公设施；

（三）申请人商业信誉良好，遵守行业规范，入库前三年内

的代理招标活动中没有发现有严重的弄虚作假或违法违规行为；

没有被追究过刑事责任；法定代表人没有因招标代理违法行为被

追究刑事责任；未因招标代理违法行为被县级以上有关行政主管

部门进行过通报、行政处罚或在相关招投标网有劣迹行为记录；

（四）单位（公司）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

理关系的不同招标代理机构，只能以一家招标代理机构名义参加

入库遴选。

三、参与遴选应提供以下材料

（一）招标代理机构申请表（附件 1）；（必须提供）

（二）招标代理机构承诺书（附件 1）；（必须提供）

（三）企业资质证书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

证明及身份证，如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，则需有法定代表人授

权委托书、授权被委托人身份证；（必须提供）

（四）投入我所（院）项目人员身份证、技术职称或岗位证

书及社保缴纳证明材料；（必须提供）

（五）招标代理机构注册地在南宁市或南宁市内设有分支机

构，且须提供：营业执照或者工商登记证明，并提供办公场所证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